
 

 

有机藻类的认证标志样式及表示方法 

1 适用范围 

该认证标志样式及展示方法应由生产过程管理者和外国生产过程管理者根据日本农业标准等相关法律确定。 

（1950年法律第175号）本法依据第10条第2款和第30第2款的规定，规定了有机藻类的标志样式及展示方法。 

 

2 认证标志样式 

标示样式应为图 1，具体如下： a) 至 g)。 
 

图 1 - 认证标志样式 

a) A 至少应为 5 毫米。 

b) B 应是 A 的两倍，D 应是 C 的 3/10。 

c) "有機藻類"的字母高度与 D 相同。 

d) "有機藻類"也可用作 "Organic algae"。此外，对于在海水中养殖或采收的有机藻类，可以表示为"有

機藻類"，可能会写为"有機海藻"或 "Organic seaweed"。 

e) 认证机构名称字母的高度应与 D 相同。 

f) 认证机构名称可以缩写。 

g) 如果有机藻类的生产过程管理人、分装者、外国生产过程管理人或外国分装者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通过

有机藻类包装、容器或发票上显示的事项进行识别，则无需注明认证编号。 

 

3 认证标志展示方法 

必须贴在每个或包装的明显位置或发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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